
立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 
保 障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 

 
 
目 的  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闡 明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( 公

署 )就 近 日 多 宗 個 人 資 料 外 洩 事 件 所 採 取 的 跟 進 行 動 ， 以

及 當 局 如 何 處 理 公 署 的 資 源 需 求 。  
 

公 署 的 跟 進 行 動  

 

2.   有 關 公 署 就 近 日 多 宗 個 人 資 料 外 洩 事 件 所 採 取 的

跟 進 行 動 ， 載 於 附 件 。  
 
公 署 的 資 源 要 求  

 

3.   在 2008-09 年 度 ， 當 局 向 公 署 提 供 的 資 助 金 額 為

3,910 萬 元 ， 較 去 年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280 萬 元 ， 增 幅 約 百

分 之 八 。 這 筆 280 萬 元 的 額 外 資 源 ， 當 中 180 萬 元 用 作 開

設 三 個 職 位 ， 以 加 強 公 署 的 執 法 人 手 ； 其 餘 100 萬 元 則 用

作 加 強 宣 傳 及 教 育 方 面 的 工 作，以 加 深 公 眾 對 保 障 個 人 資

料 的 認 識 。  

 

4.   政 府 設 有 資 源 分 配 機 制 ， 以 定 時 檢 討 所 需 的 資 源 。

假 如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(私 隱 專 員 )需 要 額 外 資 源 ， 可 按 照

現 有 的 程 序 向 政 府 提 出 建 議，局 方 會 與 私 隱 專 員 商 討 有 關

建 議 ， 並 按 照 資 源 分 配 機 制 予 以 積 極 考 慮 。  
 
徵 詢 意 見  

 
5.   請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 
 
 
 
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
2008 年 6 月  

立法會 CB(2)2454/07-08(01)號文件 
 



附 件  

 

I.  個 別 個 人 資 料 外 洩 事 件 的 處 理 ：  

 

事 件  

 

公 署 採 取 的 行 動  

 

進 程  

 

1.  聯 合 醫 院 職 員

遺 失 USB 記 憶

體 ( 公 署 接 獲 投

訴 ) 

 

根 據《 個 人 資 料 (私 隱 )

條 例 》 ( 《 條 例 》 ) 第

38(a)條 向 醫 院 管 理 局

(醫 管 局 )展 開 調 查 。  

正 搜 集 及 考 慮 所 有

相 關 資 料 ， 亦 已 傳

召 證 人 作 供 。  

2. 九 宗 洩 漏 資 料

事 件 ( 公 署 沒 有

接 獲 投 訴 ) ， 涉

及 的 醫 院 / 診 所

包 括 九 龍 醫

院、東 區 尤 德 夫

人 那 打 素 醫

院、屯 門 醫 院 、

威 爾 斯 親 王 醫

院 及 西 營 盤 賽

馬 會 普 通 科 門

診 診 所  

 

根 據《 條 例 》第 38(b)

條 主 動 向 醫 管 局 展 開

調 查 。  

 

調 查 正 進 行 中 。  

3. 屯 門 兒 童 體 能

智 力 測 驗 中 心

職 員 遺 失 USB

記 憶 體 ( 公 署 沒

有 接 獲 投 訴 ) 

 

根 據《 條 例 》第 38(b)

條 主 動 對 衛 生 署 展 開

調 查 。  

調 查 正 進 行 中 。  

4. 公 務 員 事 務 局

遺 失 USB 記 憶

體 ( 公 署 沒 有 接

獲 投 訴 ) 

 

循 規 審 查  進 行 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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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件  

 

公 署 採 取 的 行 動  

 

進 程  

 

5. 透 過 FOXY 軟

件 搜 尋 到 入 境

事 務 處 所 持 資

料 ( 公 署 沒 有 接

獲 投 訴 ) 

循 規 審 查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在

六 月 五 日 向 私 隱 專

員 簽 署 承 諾 書 ， 承

諾 按 照 《 條 例 》 的

規 定 ， 加 強 保 安 措

施 ， 以 保 障 該 處 持

有 的 個 人 資 料 。 公

署 因 此 決 定 不 採 取

進 一 步 執 法 行 動 。

 

6. 滙 豐 銀 行 遺 失

載 有 客 戶 資 料

的 電 腦 伺 服 器

( 公 署 沒 有 接 獲

投 訴 ) 

 

循 規 審 查  進 行 中  

7. 透 過 FOXY 軟

件 搜 尋 到 警 務

處 所 持 資 料 ( 公

署 沒 有 接 獲 投

訴 ) 

 

循 規 審 查  進 行 中  

8. 社 會 福 利 署 遺

失 受 助 人 工 作

記 錄 ( 公 署 沒 有

接 獲 投 訴 ) 

 

循 規 審 查  進 行 中  

9. 食 物 環 境 衛 生

署 職 員 誤 將 員

工 病 假 資 料 經

電 郵 發 送 給 投

訴 人 ( 公 署 沒 有

接 獲 投 訴 ) 

 

循 規 審 查  進 行 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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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件  

 

公 署 採 取 的 行 動  

 

進 程  

 

10.  透 過 FOXY 軟

件 搜 尋 到 民 安

隊 隊 員 資 料 ( 公

署 沒 有 接 獲 投

訴 ) 

 

循 規 審 查  進 行 中  

11. 將 軍 澳 醫 院 遺

失 病 人 資 料 ( 公

署 沒 有 接 獲 投

訴 ) 

 

循 規 審 查  進 行 中  

12. 透 過 FOXY 軟

件 搜 尋 到 海 關

人 員 口 供，當 中

包 括 疑 犯 身 份

證 號 碼 及 案 情

資 料 ( 公 署 沒 有

接 獲 投 訴 ) 

 

循 規 審 查  進 行 中  

 

 

註 ： 私 隱 專 員 在 差 不 多 同 時 間 內 得 悉 第 1、 2 及 3 項 共 11 宗 個 人

資 料 外 洩 事 件 ， 私 隱 專 員 認 為 事 件 有 相 似 之 處 ， 因 此 決 定 行

使 《 條 例 》 第 38 條 賦 予 的 權 力 ， 向 醫 管 局 及 衛 生 署 展 開 調

查 。 至 於 第 4 至 12 項 的 事 件 ， 私 隱 專 員 認 為 事 故 似 乎 是 個

別 事 件 ， 因 此 決 定 展 開 循 規 審 查 ， 以 期 盡 快 採 取 行 動 ， 避 免

類 似 事 件 再 度 發 生 。 不 過 ， 如 果 期 後 發 現 嚴 重 問 題 ， 即 使 已

經 進 行 循 規 審 查，也 不 排 除 私 隱 專 員 會 對 這 些 事 件 展 開 正 式

調 查 。  

 

 

II .  視 察 醫 管 局 的 病 人 個 人 資 料 系 統  

 

 連 串 個 人 資 料 外 洩 事 件 反 映 醫 管 局 的 病 人 個 人 資 料 保 安 安

排 可 能 有 不 足 之 處 ， 公 署 認 為 有 急 切 需 要 視 察 有 關 的 資 料 保 安 系

統 ， 以 防 止 日 後 同 類 事 件 重 演 。  基 於 公 眾 利 益 ， 私 隱 專 員 首 次 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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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《 條 例 》第 36 條 的 權 力，視 察 醫 管 局 的 病 人 個 人 資 料 系 統。私

隱 專 員 選 擇 視 察 律 敦 治 及 鄧 肇 堅 醫 院 的 系 統 ， 並 於 本 年 5 月 23

及 26 日 進 行 現 場 視 察 。 有 關 視 察 已 完 成 ， 公 署 現 正 撰 寫 視 察 報

告 ， 並 會 就 保 障 病 人 的 資 料 保 安 方 面 向 醫 管 局 提 出 建 議 ， 促 進 該

局 對 《 條 例 》 的 遵 從 。  

 

 

 

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 

2008 年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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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徵詢意見

